
 

 
 

 

 

 

 
 

 

放射源的分类 

 保 护 人 类 与 环 境  

国际原子能机构 
安全标准  

安全导则 
第 RS-G-1.9 号 



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相关出版物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 

根据原子能机构《规约》第三条的规定，原子能机构受权制定或采取旨在保护

健康及尽量减少对生命与财产的危险的安全标准，并规定适用这些标准。 

原子能机构借以制定标准的出版物以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的形式印

发。该丛书涵盖核安全、辐射安全、运输安全和废物安全以及一般安全（即涉及上

述所有安全领域）。该丛书出版物的分类是安全基本法则、安全要求和安全导则。 

安全标准按照其涵盖范围编码：核安全（NS）、辐射安全（RS）、运输安全

（TS）、废物安全（WS）和一般安全（GS）。 

有关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计划的信息可访问以下原子能机构因特网网址： 

http://www-ns.iaea.org/standards/ 

该网址提供已出版安全标准和安全标准草案的英文文本。也提供以阿拉伯文、

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印发的安全标准文本、原子能机构安全术语表以及正

在制订中的安全标准状况报告。欲求详细信息，请与原子能机构联系（P.O. Box 100, 
A-1400 Vienna, Austria）。 

敬请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的所有用户将其使用方面的经验（例如作为国家监

管、安全评审和培训班课程的基础）通知原子能机构，以确保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

继续满足用户需求。资料可以通过原子能机构因特网网址提供或按上述地址邮寄或

通过电子邮件发至 Official.Mail@iaea.org。 

其他安全相关出版物 

原子能机构规定适用这些标准，并按照原子能机构《规约》第三条和第八条 C
款之规定，提供和促进有关和平核活动的信息交流并为此目的充任各成员国的居间

人。 

核活动的安全和防护报告以其他出版物丛书的形式特别是以安全报告丛书的

形式印发。安全报告提供能够用以支持安全标准的实例和详细方法。原子能机构其

他安全相关出版物丛书是安全标准丛书适用规定、放射学评定报告丛书和国际核安

全咨询组丛书。原子能机构还印发放射性事故报告和其他特别出版物。 

安全相关出版物还以技术报告丛书、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文件丛书、培训班丛

书、国际原子能机构服务丛书的形式以及作为实用辐射安全手册和实用辐射技术手

册印发。保安相关出版物则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保安丛书的形式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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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标 准 调 查  

国际原子能机构欢迎您回复。请访问网址： 
http://www-ns.iaea.org/standards/feedback.htm 



下述国家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国： 

阿富汗 希腊 挪威 
阿尔巴尼亚 危地马拉 巴基斯坦 
阿尔及利亚 海地 巴拿马 
安哥拉 教廷 巴拉圭 
阿根廷 洪都拉斯 秘鲁 
亚美尼亚 匈牙利 菲律宾 
澳大利亚 冰岛 波兰 
奥地利 印度 葡萄牙 
阿塞拜疆 印度尼西亚 卡塔尔 
孟加拉国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摩尔多瓦共和国 
白俄罗斯 伊拉克 罗马尼亚 
比利时 爱尔兰 俄罗斯联邦 
贝宁 以色列 沙特阿拉伯 
玻利维亚 意大利 塞内加尔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牙买加 塞尔维亚和黑山 
博茨瓦纳 日本 塞舌尔 
巴西 约旦 塞拉利昂 
保加利亚 哈萨克斯坦 新加坡 
布基纳法索 肯尼亚 斯洛伐克 
喀麦隆 大韩民国 斯洛文尼亚 
加拿大 科威特 南非 
中非共和国 吉尔吉斯斯坦 西班牙 
乍得 拉脱维亚 斯里兰卡 
智利 黎巴嫩 苏丹 
中国 利比里亚 瑞典 
哥伦比亚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瑞士 
哥斯达黎加 列支敦士登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科特迪瓦 立陶宛 塔吉克斯坦 
克罗地亚 卢森堡 泰国 
古巴 马达加斯加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塞浦路斯 马来西亚 突尼斯 
捷克共和国 马里 土耳其 
刚果民主共和国 马耳他 乌干达 
丹麦 马绍尔群岛 乌克兰 
多米尼加共和国 毛里塔尼亚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厄瓜多尔 毛里求斯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埃及 墨西哥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尔瓦多 摩纳哥 美利坚合众国 
厄立特里亚 蒙古 乌拉圭 
爱沙尼亚 摩洛哥 乌兹别克斯坦 
埃塞俄比亚 缅甸 委内瑞拉 
芬兰 纳米比亚 越南 
法国 荷兰 也门 
加蓬 新西兰 赞比亚 
格鲁吉亚 尼加拉瓜 津巴布韦 
德国 尼日尔  
加纳 尼日利亚  

 

原子能机构《规约》于 1956 年 10 月 23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

会议上通过，于 1957 年 7 月 29 日生效。原子能机构总部设在维也纳。原子能机构的主要目

标是“加速和扩大原子能对全世界和平、健康及繁荣的贡献”。 



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第 RS-G-1.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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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原 子 能 机 构  
维也纳·2006 年 



 

版 权 说 明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所有科学和技术出版物均受 1952 年（伯尔尼）通过

并于 1972 年（巴黎）修订的《万国版权公约》之条款的保护。自那时以来，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内瓦）已经扩大了这一版权，以包括电子形式和虚

拟形式的知识产权。必须获得许可而且通常需要签订版税协议方能使用原

子能机构印刷形式和电子形式出版物中所载全部或部分内容。欢迎有关非

商业性翻印和翻译的建议并将在个案基础上予以考虑。询问事宜应通过电

子邮件地址 sales.publications@iaea.org 发至原子能机构出版科或按以下地

址邮寄： 

Sales and Promotion Unit, Publishing Section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Wagramer Strasse 5 
P.O. Box 100 
A-1400 Vienna 
Austria 
传真：+43 1 2600 29302 
电话：+43 1 2600 22417 
网址：http://www.iaea.org/books 

 

 
 

© 国际原子能机构·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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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机构，奥地利，2006 年 3 月 
STI/PUB/1227 

ISBN 92-0-503506-8 
ISSN 1020-5853 



序 

总 干 事 

穆罕默德·埃尔巴拉迪 

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授权原子能机构制定旨在保护健康及尽量减

少对生命与财产的危险的安全标准。原子能机构必须使这些标准适用于其

本身的工作，而且各国通过其对核安全和辐射安全的监管规定能够适用这

些标准。原子能机构对这样的一整套安全标准定期进行审查并协助实施这

些安全标准已经成为全球安全体制的一个关键要素。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原子能机构开始对其安全标准计划进行大检

查，包括修改监督委员会的结构和确定旨在更新整套标准的系统方案。已

经形成的新标准具有高水准并且反映成员国的最佳实践。在安全标准委员

会的协助下，原子能机构正在努力促进全球对其安全标准的认可和使用。 

诚然，只有对这些安全标准在实践中加以适当应用，它们才会是有效

的。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服务——其范围包括工程安全、运行安全、辐射安

全、运输安全和废物安全，直至监管事项和组织中的安全文化——协助成

员国适用安全标准和评价其有效性。这些安全服务能够有助于共享真知灼

见，因此，我继续促请所有成员国都能利用这些服务。 

监管核安全和辐射安全是一项国家责任。目前，许多成员国已经决定

采用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准，以便在其国家条例中使用。对于各种国际安

全公约缔约国而言，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准提供了确保有效履行这些公约

所规定之义务的一致和可靠的手段。世界各地的设计者、制造者和营运者

也适用这些标准，以加强电力生产、医学、工业、农业、研究和教育领域

的核安全和辐射安全。 

原子能机构认真看待世界各地用户和监管者正在经历的挑战，这就是

确保世界范围内的核材料和辐射源在使用中的高水平安全。必须以安全的

方式管理核材料和辐射源的持续利用以造福于全人类，原子能机构安全标

准的目的正是要促进实现这一目标。



 

 

 

 

 

 

 

 

 

 

 

 

 

 

 

编 者 按 

如果列入附录，该附录可被视为标准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具
有与主文本相同的地位。如果列入附件、脚注和文献目录，它们可被用来
为用户提供可能是有用的补充信息或实例。 

英文文本系权威性文本。 

援引其他组织的标准不应被解释为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可这些标准。 



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 

通过国际标准实现安全 

虽然安全是国家的责任，但是国际安全标准和安全方案可以促进协调

一致，有助于确保核和辐射相关技术的安全使用，并有利于国际技术合作

和贸易。 

安全标准也为各国履行其国际义务提供支持。一项一般的国际义务是

一国不得从事可对另一国造成损害的活动。在国际安全相关公约中为缔约

国规定了更具体的义务。经国际商定的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为各国表明其

本国正在履行这些义务提供了依据。 

原子能机构的标准 

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准享有原子能机构《规约》确定的地位。该《规

约》授权原子能机构制定适合于核和辐射相关设施和活动的安全标准并规

定适用这些标准。 

安全标准反映了有关保护人类和环境的高水平安全在构成要素方面的

国际共识。 

这些安全标准以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的形式印发，该丛书分以下

3 类： 

安全基本法则 

－ 阐述防护和安全的目标、概念和原则以及为安全要求提供依据。 

安全要求 

－ 制定为确保当代和未来人类和环境受到保护所必须满足的要求。

这些要求用“必须”来表述，并遵循安全基本法则中提出的目标、

概念和原则。如果不能满足这些要求，则必须采取措施以达到或

恢复必要的安全水平。安全要求使用监管性语言，以便能将其纳

入国家法律和条例。 



安全导则 

－ 就如何遵守安全要求提出建议和指导性意见。安全导则中的建议

用“应当”来表述。建议采取规定措施或等效的可替代措施。安

全导则介绍国际良好实践并且不断反映最佳实践，以帮助用户努

力实现高水平安全。每一安全要求出版物均以若干安全导则作为

补充，在制定国家监管导则时可以利用这些安全导则。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需要辅以工业标准，并且必须在适当的国家监管

基础结构范围内加以实施，以期充分发挥有效作用。原子能机构印发了广

泛的技术出版物，目的是帮助各国制订国家标准和发展国家基础结构。 

标准的主要用户 

除监管机构及政府部门、政府当局和政府机构外，还有以下单位使用

这些标准：核工业当局和营运组织；设计、设备制造和应用核与辐射相关

技术的组织，包括各种设施的营运组织；医学、工业、农业、研究和教育

领域涉及辐射和放射性物质的用户和其他单位；以及工程师、科学家、技

术人员和其他专家。原子能机构本身在其安全评审工作中以及为了编制教

育和培训课程也要使用这些标准。 

标准的制定过程 

编写和审查安全标准的工作涉及原子能机构秘书处及分别负责核安

全、辐射安全、放射性废物安全和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领域安全的 4 个安

全标准委员会（核安全标准委员会、辐射安全标准委员会、废物安全标准

委员会和运输安全标准委员会），和 1 个负责监督整个安全标准计划的安

全标准委员会。原子能机构所有成员国均可指定专家参加 4 个安全标准委

员会的工作，并可就标准草案提出意见。安全标准委员会的成员由总干事

任命，并包括负责制订国家标准的政府高级官员。 

就安全基本法则和安全要求而言，经安全标准委员会核可的草案须提

交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核准后方可出版。安全导则经总干事核准后出版。 



在经历这一过程后，标准已经能够反映出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一致意

见。在制定标准过程中考虑了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的结论和国

际专家机构特别是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的建议。一些标准的制定是在联合

国系统的其他机构或其他专门机构的合作下进行的，这些机构包括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经合组织核能机构、泛美卫生组织和世

界卫生组织。 

为了不断更新安全标准，在标准出版 5 年后将对其进行审查，以确定

是否有必要进行修订。 

 

 

 

 

 

 

 

 

 

 

 

新安全标准的制定或现有安全标准的修订程序。 

由秘书处编写提纲并制订 
工作计划，然后由各安全 
标准分委员会和安全标准 

委员会进行审查 

由秘书处和顾问起草 
新的安全标准或修订 

现有安全标准 

由安全标准委员会核可 

由各安全标准 
分委员会审查 成员国 

草案

草案

终稿

提出意见



标准的适用和范围 

原子能机构《规约》规定原子能机构在实施本身的工作方面安全标准

对其有约束力，并且在实施由原子能机构援助的工作方面安全标准对国家

有约束力。任何希望与原子能机构缔结有关任何形式的原子能机构援助协

定的国家均须遵守安全标准中与协定所涵盖活动有关的要求。 

国际公约中也载有与安全标准中所载相类似的要求，这些要求对缔约

国有约束力。安全基本法则已被作为制定《核安全公约》和《乏燃料管理

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的基础。《核或放射紧急情况准备

和响应的安全要求》反映了各国按照《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和《核事故

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应承担的义务。 

纳入国家法律和条例并由国际公约和详细的国家要求作为补充的安全

标准为保护人类和环境奠定了基础。然而，也将有一些需要在国家一级逐

案加以评定的特殊安全问题。例如，有许多安全标准特别是那些涉及安全

规划或设计的安全标准意在主要适用于新设施和新活动。原子能机构安全

标准中所规定的要求和建议在一些按照早期标准建造的设施中可能没有得

到充分满足。对这类设施如何适用安全标准应由各国自己作出决定。 

文本的解释 

安全标准在确定国际达成共识的要求、责任和义务时采用“必须”这

一表述形式。许多要求并不针对某一特定方，但表明适当的一方或多方应

当负责履行这些安全要求。建议则采用“应当”来表述，它表明这样一种

国际共识，即为了遵守这些要求，有必要采取所建议的措施（或等效的可

替代措施）。 

将按照原子能机构《安全术语表》中所述对安全相关术语进行解释

（http://www-ns.iaea.org/standards/safety-glossary.htm）。在其他情况下，则

采用最新版《简明牛津词典》中赋予明确拼写和意义的词语。就安全导则

而言，英文文本系权威性文本。 



安全标准丛书中每一标准的背景和范畴及其目的、范围和结构均在每

一出版物第 1 节的引言中加以说明。 

在主文本中没有适当位置的资料（例如对正文起辅助作用或独立于正

文的资料；为支持主文本中的陈述而列入的资料；或叙述计算方法、实验

程序或限值和条件的资料）以附录或附件的形式列出。 

如列有附录，该附录被视为标准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附录中所

列资料具有与主文本相同的地位，而且原子能机构承认其作者身份。主文

本中如列有附件和脚注，这些附件和脚注则被用来提供实例或补充信息或

解释。附件不是主文本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原子能机构发表的附件资料

并不一定以作者身份印发；在标准中发表的列于其他作者名下的资料可以

附件形式列出。必要时将摘录和改编附件中所列外来资料，以使其更具通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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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背 景 

1.1. 放射源在世界各地被广泛用于医疗、工业、农业、科研和教学领域。

它们还被用于一些军事用途。许多放射源为密封源，其放射性物质被牢固

地包容或约束在适当的包壳或外壳中。由于受其使用的放射性核素种类、

核素的物理和化学形式以及活度等因素的影响，各种放射源所造成的风险

相差很大。 

1.2. 密封源如果不被打破或发生泄漏，仅产生外辐射照射风险。但是，

被打破或泄漏的密封源，象非密封的放射性物质一样会造成环境污染和人

体摄入。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仅有天然放射性核素，尤其是镭-226，可

供普遍使用。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在核设施和加速器中人工生产的放射性

核素，包括钴-60、锶-90、铯-137 和铱-192，开始得到广泛使用。 

1.3. 《国际电离辐射防护和辐射源安全的基本安全标准》（基本安全标

准）[1]为确保电离辐射源的安全和保安应用提供了国际统一的基准，《核

安全、辐射安全、放射性废物安全和运输安全的法律和政府的基础结构》

安全要求[2]对监管控制系统的基本要素做出了规定。 

1.4. 密封源和非密封源被用于各种目的，它们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放射性

核素以及不同量的放射性物质。高活度源，如果未得到安全和施以保安措

施的管理，能够在短时间内对人员造成严重的确定性效应[3～16]，而低活

度源不太可能造成有害照射。 

1.5. 本安全导则提供一种以风险为基础将放射源和实践分为 5类的方法。

这种分类法以一种合理而简明的方法为基础，提供了可适用于大部分情形

所需的灵活性。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可以做出基于风险信息的决策，于

是便有以安全和施以保安措施为目的对放射源进行监管控制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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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对 1998 年 9 月 14 至 18 日于法国第戎召开的有关辐射源安全与放

射性物质保安的国际会议的主要结果[17]进行评估后，原子能机构开展了若

干项旨在改善世界各地放射源安全和保安的工作。接着的一项经原子能机

构理事会 1999 年 9 月核准的“辐射源安全与放射性材料保安的行动计划”，

确认了对放射源分类法的需要。关于分类的出版物于 2000 年开始着手编写，

这本出版物随后被加以改进，并被 2003 年发布的《放射源分类》[18]所取

代。 

1.7. 本安全导则就放射源的分类以及这种分类怎样才能满足原子能机构

安全丛书 GS-R-1[2]以及基本安全标准[1]的要求提供了指导。这种分类法以

原子能机构-TECDOC-1344[18]为基础，并在考虑了放射源使用和错用的各

种情况之后改进的。附件 I 介绍了这种分类法的基本原理。 

目 的 

1.8. 本安全导则的目标是根据放射源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潜在危害进行分

类，并对分属于不同类别的源和实践进行分组提供一套简便合理的方法。

这种分类法能够帮助监管机构制定用于确保对每个经授权的源保持合理控

制所需的监管要求。 

1.9. 对放射源进行分类的目的是为基于风险信息的决策提供国际统一的

基准。预计该分类法将为国家主管部门1在为与放射源的安全和保安有关的

许多活动确定适当的监管控制程度时所使用。分类的应用包括： 

— 建立或改善国家监管基础结构； 

— 制定用于改善放射源控制的国家战略； 

— 在资源限度内优化有关优先监管的决策； 

— 优化放射源保安措施，包括旨在防止它们被恶意滥用的措施； 

                                                        
 
1 在本安全导则中只要使用“国家主管部门”一词，则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监管基础结构，

包括仅在国家层面拥有一项或多项权力的体系，以及将权力分散到有管辖权的省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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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规划和响应。 

1.10. 本安全导则还为控制放射源及其保安措施提供国际统一的支持，尤

其是执行《放射源安全与保安行为准则》（行为准则）[19、20]。对于 1～
3 类源，行为准则使用同样的分类法。本安全导则还进一步详细介绍了该分

类法及其对所有类别源的应用。 

范 围 

1.11. 本安全导则为放射源，尤其是那些用于工业、医疗、农业、科研和

教育的放射源提供了一种分类法。这种分类法原则上也可被用于有国家背

景的军事或国防计划中的源。 

1.12. 这种分类法与产生辐射的装置无关，例如 X 射线机和粒子加速器，

尽管分类可以适用于此类装置生产的或者作为靶材料在此类装置中使用的

放射源。核材料，正如《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2005 年修订版）[21]中
的定义，被排除在本安全导则的范围之外。此外，如果在导则中未考虑到

的因素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这种分类法可能是不适用的。例如在废物管

理和考虑废弃源的处置方案时，比活度、化学性质和半衰期等因素是不同

的考虑重点[22]。本安全导则不适用于运输中的放射性货包，而原子能机构

的运输条例[23]适用于这种货包。 

1.13. 这种分类法与密封源相关；但是，这种方法也可用于对非密封源进

行分类，附录 I 介绍了一些这方面的例子。 

结 构 

1.14. 本安全导则的第 2 节对分类法进行了介绍，第 3 节对这种分类法的

应用进行了讨论。有关分类的进一步详细介绍见附录 I。附录 II 用明晰朴素

的语言对各类别进行了描述。附件 I 和附件 II 提供了相关辅助材料，这些

辅助材料解释了建立分类法以及对放射源和在其中使用了它的实践进行分

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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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类法 

总  则 

2.1. 附录 I表2列出了在世界各地正当地使用放射源的各种放射性核素及

其活度。由于认识到人体健康极其重要这一事实，本分类法主要以放射源导

致确定性健康效应的潜在危险为基础。因此本分类法是建立在用“D 值”2量

化的“危险源”概念之上的。D 值是源中放射性核素的特定活度，如果它

得不到控制，便可能在一系列情景中造成严重的确定性效应，其中既包括

来自未屏蔽源的外照射，又包括源物质在漏散之后产生的内照射（见附件

II）。 

2.2. 源所使用的放射性物质的活度 A 可能会相差很多个数量级（附录 I）；
因此需要使用 D 值对各种活度进行归一化处理，以便能为对风险3进行比较

提供参考。一系列常见源的 A/D 值见附录 I4。A/D 值可用于对源的相对风险

进行初步分级，然后在考虑了物理和化学形式、所使用的屏蔽或包装类型、

使用情况以及既往事故等其他因素后确定其类别。其他因素的考虑很大程

度上基于国际上一致的意见，这不可避免会带有主观性，就像各类别之间

的边界值一样。 

                                                        
 
2 D 值最初是从应急准备[23]的情况推导而来，主要是为了建立与“危险源”[24、25]
相对应的参考点，以度量失控源可能引发的风险。 

3 在本安全导则中，“风险”是一个用于表述与实际照射或潜在照射有关的危害、危险

或损害几率或伤害后果的多属性量。它论述诸如可能产生特定有害后果的概率以及此类

后果的程度和特性。在对风险进行分级时，D值由于是以确定性健康效应为基础的，因

此已被用作归一化因子——并因此适用于所有成员国。为了国际统一，未考虑源漏散后

可能的清理费用，因为这些费用在各成员国间相差很大。 

4 附录 I 给出的源清单中包括已经或曾（在 2004 年）得到普遍使用的源。这张清单并不

详尽——可能还存在活度高于或低于所描述的活度的源。这张清单还会随着技术的发展

而随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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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本安全导则中规定的分类法将放射源分为 5 个类别。这一数量充分

考虑了该分类的可实现的应用，而不是无用的精确性。在这种分类法内，1
类源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因为如果未得到安全和施以保安措施的管理，

它们能够对人体健康造成极高风险。未屏蔽的 1 类源照射几分钟就可以致

人于死地。在分类表的较低一端，5 类源是危险性最低的源；但是，如果控

制不当，即使是这种源也会导致超过剂量限值的剂量，因此这种源也需要

被置于适当的监管控制之下。不应当对这些类别再进行细分，因为这将意

味着会出现被认为不适当的精确，并可能导致失去国际一致性。附录 II 用

明晰朴素的语言对各类别进行了描述。 

用于一般实践的源的建议类别 

2.4. 这里简要介绍将在附件 I 中详细阐述的分类法，在一般实践中使用的

源被分派到 5 个类别中的一个，如附录 I 所示。表 1 列出了一些得到普遍使

用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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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用于一般实践的源的建议类别 

类别 源 a和实践 
活度比 b 

（A/D） 

1 放射性同位素热电发生器（RTG） 

辐照装置 

远距放射治疗源 

固定式多束远距放射治疗（γ刀）源 

A/D≥1000 

2 工业 γ射线探伤源 

高/中剂量率近距放射治疗源 

1000＞A/D≥10 

3 装有高活度源的固定式工业仪表 c 

测井仪表 

10＞A/D≥1 

4 低剂量率近距放射治疗源（眼部敷贴和永久性植入

除外） 

未装高活度源的固定式工业仪表 c 

骨密度仪 

静电消除器 

1＞A/D≥0.01 

5 低剂量率近距放射治疗眼部敷贴和永久植入源 

X 射线荧光（XRF）分析仪 

电子俘获设备 

穆斯堡尔谱仪 

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ET）检查源 

0.01＞A/D 

且 

A＞豁免水平 d 

a 在确定源的类别时考虑了除 A/D 之外的其他因素（见附件 I）。 

b 本栏可纯粹根据 A/D 来确定源的类别。例如，在下列情况下这种分类可能是适宜的，

实践是未知的或者未被列出；源是短半衰期的或是未密封的；或者源被聚集在一起（见

第 3.5 段） 

c 附录 I 给出了相关的例子。 

d 豁免值在参考文献[1]中的一览表 I 中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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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类法的应用 

分类法的使用 

3.1. 安全要求出版物 GS-R-1[2]和基本安全标准[1]赋予了涉及使用辐射

源的各方确保辐射源安全和实施保安措施的责任。尤其是 GS-R-1 要求监管

机构“必须确定作为其监管行动基础的政策、安全原则及相关标准。”（第

3.1 段）。它还规定法律“必须建立许可和其他程序（例如通知和豁免），

并考虑与设施或活动有关的潜在危害的程度和性质……”（第 2.4（3）段），

以及监管机构的控制程度“必须与存在潜在危险的程度和性质相称。”（第

5.3 段）。与此类似，基本安全标准规定：“对任何实践或实践中的任何源

适用标准的要求……必须与实践或源的特性以及照射的强度和可能性相匹

配”（第 2.8 段）。 

3.2. 监管机构应当使用本安全导则介绍的分类法，以便为在包括而不限

于下述领域内执行这些要求提供前后一致的基础： 

— 监管措施：为建立用于通知、注册、许可和审查的分级系统提供

一个参考因素[1、2、26、27]。分类法还有助于确保人力和财务资

源的配置能够和与源相关的风险程度相匹配； 

— 保安措施：为帮助选择保安措施提供一个多级基准，同时还认识

到其他因素也是很重要的[20]（亦见参考文献[28]）； 

— 源的国家注册：为优化有关下述诸项的决定：像行为准则[19]所
建议的那样，哪些源应当被包括在内，以及对源进行国家注册时

应当提供的资料的详细程度（见下文中的第 3.7 段）； 

— 进口/出口控制：为优化有关下述问题的决定：为履行在行为准则

[19]以及进出口 1 类和 2 类源控制导则中规定的相关国家义务，应

当对哪些源实施进口和出口控制（见第 3.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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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记高活度源：像行为准则[19]所建议的那样，为决定哪些源应

当用一个适当的标志（除了放射性标志之外）来警示辐射危险提

供指导； 

— 应急准备和响应：确保对事故的应急准备计划和响应与源造成的

危害相匹配[25]； 

— 优先考虑重新获得对孤儿源的控制：为了获悉该用多少努力集中

力量重新获得对孤儿源的控制[27]； 

— 与公众沟通：为解释涉及放射源事件的相对危害提供依据（亦见

参考文献[30]）。 

源的类别 

3.3. 监管机构应当使用表 1 和附录 I 中的数据对源进行分类。如果某一类

型的源未在表 1 和附录 I 中列出，则应当计算活度比 A/D，并将计算结果与

附录 I 中相似类型源的 A/D 值进行比较。计算时应当采用源的活度 A（以

TBq 为单位）除以附件 II 中给出的相关放射性核素的 D 值，然后将计算所

得的比值 A/D 与表 1 右栏给出的值进行比较。在有些情况下，可以仅根据

A/D 值来确定源的类别——例如，当可能使用源的实践是未知的或尚未确认

的，就像可能在源的进口/出口时所发生的情况一样。但是，当源的使用环

境是已知的，监管机构可以根据源或其应用的其他信息对源的初步分类结

果进行修改。在有些情况下，根据使用源的实践对源进行分类可能是很方

便的。 

短半衰期放射性核素和非密封源 

3.4． 在有些实践（例如核医学）中，短半衰期的放射性核素作为非密封

源被使用，例如在放射性诊断中使用锝-99m 以及在放射治疗中使用碘-131。
在这种情况下，分类法的原则可用于确定源的类别，但是在选择用于计算

A/D 值的活度时应当做出合理判断。这种情况应当进行逐例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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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聚集 

3.5． 将会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多个放射源相互之间的距离很近，例如在

制造过程中（例如在同一房间或建筑中）或在贮存设施（例如在同一场地）

内。在这种情况下，监管机构将对源的活度进行累加，以便确定这种情形

下的特定类别，从而能采取适当的监管控制措施。在这种情形下，应当用

放射性核素的总活度除以适当的 D 值，并将计算所得的 A/D 值与表 1 中给

出的 A/D 值进行比较，这样就能根据活度对这组源进行分类。如果是具有

不同放射性核素的源聚集在一起，那么就应当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A/D 值的

总和，并据此来确定类别： 

累计 A/D =
  

其中 
Ai, n=每个放射性核素为 n 的源 i 的活度； 

Dn=放射性核素 n 的 D 值。 

3.6. 在每个案例中，都应当认识到在确定类别时可能需要考虑其他因素。

例如，源在制造过程中的聚集和在使用过程中的聚集可能会带来不同的安

全隐患。 

放射源的国家注册 

3.7. 正如有关放射源监管控制的安全导则[26]所建议的一样，监管机构应

当保持放射源的国家注册。此外，行为准则[19]的第 11 段规定，注册“应

当至少包括 1 类和 2 类放射源”以及“为在成员国之间交流有关放射源的

信息时提高效率，成员国应当尽力统一它们注册的格式。” 

3.8. 鉴于 3 类源具有造成严重确定性效应的潜在危险，监管机构也可以

考虑将 3 类源与 1 类和 2 类源一起纳入到国家注册中。尽管 4 类和 5 类源

不太可能给人员造成危险，但是如果错用，这类源也可能引发有害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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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通过人员的不适当照射或局部环境的污染。因此，国家主管部门应

当确定是否需要将 4 类和 5 类源纳入到国家注册中。 

放射源的进口和出口 

3.9. 行为准则[19]为 1 类和 2 类放射源的进口和出口提供了指导。行为准

则的第 23～25 段建议： 

“23. 参与放射源进口或出口的每个国家都应当采取适当措

施，以确保源以符合本准则要求的方式进行转让，以及本准则附件 1
中规定的 1 类和 2 类放射源的转让仅在出口国和进口国根据其各自法

律法规的规定分别发出事先通报和酌情同意后才能进行。 

“24. 意欲批准进口本准则附件 1 规定的 1 类和 2 类放射源的

每个国家，应当仅在符合下列条件时才能批准进口：接收者根据其国

家法律被允许接收和拥有源，而且该国拥有对源进行管理所需的适当

的技术和管理能力、资源和必要的监管体系，以保证该源可由符合本

导则要求的方法管理。 

“25. 意欲批准出口本准则附件 1 规定的 1 和 2 类放射源的每

个国家，应当仅在符合下列条件时才能批准出口：它能在实际可行的

范围内使自己相信，接收国已批准接收者接收和拥有放射源，而且接

收国拥有对源进行管理所需的适当的技术和管理能力、资源和必要的

监管体系，以保证该源可由符合本导则要求的方法管理。” 

行为准则的第 26～29 段为进口/出口——包括对于上述第 24～25 段规

定不能得到满足情况下的“例外情况”条款——提供了进一步指导。 

3.10. 为进口/出口放射源的相关国家提出的详细建议见原子能机构《放射

源进口与出口导则》[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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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用于某些常见实践的源的类别 

I.1. 表 2 列出了已经或曾在 2004 年得到普遍应用的源的一些实例（第 I
栏）。这份清单并不详尽——可能还存在活度高于或低于所描述的活度的

源。这张清单还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而随时修订。第 II 栏列出一些典型的放

射性核素。第 III～V 栏给出了放射性核素的最高活度、最低活度和典型活

度。第 VI 栏列出了 D 值，第 VII 栏列出了活度比 A/D。类别在第 VIII 和 IX
栏中列出。第 VIII 栏显示了根据 A/D 进行的初步分类结果，第 IX 栏显示了

在考虑了通常已知的与某种类型的源有关的其他因素后推荐的分类结果。

监管机构可以根据其对相关因素，例如源的构架方法、物理和化学形式、

在偏僻或条件苛刻的环境中使用、既往事故和可携带性，的详尽了解来对

这种分类结果进行修改。请注意，表 2 列出的仅是单个源时的情况，如果

有多个源聚集在一起，则应当按照第 3.5 段所提供的建议进行。 



 

 

表 2. 用于某些常见实践的源的类别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使用量（A） 类  别 

源 放射性核素
 Ci TBq 

D 值 

（TBq） 
A/D 比值 

基于 A/D 建议 
放射性同位素热电发生器（RTG） 1 类 
 锶-90 最大 6.8E+05 2.5E+04 1.0E+00 2.5E+04 1  
 锶-90 最小 9.0E+03 3.3E+02 1.0E+00 3.3E+02 2 1 
 锶-90 典型 2.0E+04 7.4E+02 1.0E+00 7.4E+02 2  
 钚-238 最大 2.8E+02 1.0E+01 6.E-02 1.7E+02 2  
 钚-238 最小 2.8E+01 1.0E+00 6.E-02 1.7E+01 2 1 
 钚-238 典型 2.8E+02 1.0E+01 6.E-02 1.7E+02 2  
         

钴-60 最大 1.5E+07 5.6E+05 3.E-02 1.9E+07 1  用于灭菌和食
品保鲜的辐照
装置 

钴-60 最小 5.0E+03 1.9E+02 3.E-02 6.2E+03 1 1 

 钴-60 典型 4.0E+06 1.5E+05 3.E-02 4.9E+06 1  
 铯-137 最大 5.0E+06 1.9E+05 1.E-01 1.9E+06 1  
 铯-137 最小 5.0E+03 1.9E+02 1.E-01 1.9E+03 1 1 
 铯-137 典型 3.0E+06 1.1E+05 1.E-01 1.1E+06 1  
         
自屏蔽辐照装
置 

铯-137 最大 4.2E+04 1.6E+03 1.E-01 1.6E+04 1  

 铯-137 最小 2.5E+03 9.3E+01 1.E-01 9.3E+02 2 1 
 铯-137 典型 1.5E+04 5.6E+02 1.E-01 5.6E+0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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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用于某些常见实践的源的类别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使用量（A） 类  别 

源 放射性核素
 Ci TBq 

D 值 

（TBq） 
A/D 比值 

基于 A/D 建议 
         

 钴-60 最大 5.0E+04 1.9E+03 3.E-02 6.2E+04 1  
 钴-60 最小 1.5E+03 5.6E+01 3.E-02 1.9E+03 1 1 
 钴-60 典型 2.5E+04 9.3E+02 3.E-02 3.1E+04 1  

         
血液/组织辐照器 铯-137 最大 1.2E+04 4.4E+02 1.E-01 4.4E+03 1  
 铯-137 最小 1.0E+03 3.7E+01 1.E-01 3.7E+02 2 1 
 铯-137 典型 7.0E+03 2.6E+02 1.E-01 2.6E+03 1  
 钴-60 最大 3.0E+03 1.1E+02 3.E-02 3.7E+03 1  
 钴-60 最小 1.5E+03 5.6E+01 3.E-02 1.9E+03 1 1 
 钴-60 典型 2.4E+03 8.9E+01 3.E-02 3.0E+03 1  

         
钴-60 最大 1.0E+04 3.7E+02 3.E-02 1.2E+04 1  多束远距放射治

疗（γ刀）源 钴-60 最小 4.0E+03 1.5E+02 3.E-02 4.9E+03 1 1 
 钴-60 典型 7.0E+03 2.6E+02 3.E-02 8.6E+03 1  

         
远距放射治疗源 钴-60 最大 1.5E+04 5.6E+02 3.E-02 1.9E+04 1  
 钴-60 最小 1.0E+03 3.7E+01 3.E-02 1.2E+03 1 1 
 钴-60 典型 4.0E+03 1.5E+02 3.E-02 4.9E+0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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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用于某些常见实践的源的类别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使用量（A） 类  别 

源 放射性核素
 Ci TBq 

D 值 

（TBq） 
A/D 比值 

基于 A/D 建议 
         

 铯-137 最大 1.5E+03 5.6E+01 1.E-01 5.6E+02 2  
 铯-137 最小 5.0E+02 1.9E+01 1.E-01 1.9E+02 2 1 
 铯-137 典型 5.0E+02 1.9E+01 1.E-01 1.9E+02 2  
 2 类 
工业射线探伤源 钴-60 最大 2.0E+02 7.4E+00 3.E-02 2.5E+02 2  
 钴-60 最小 1.1E+01 4.1E-01 3.E-02 1.4E+01 2 2 
 钴-60 典型 6.0E+01 2.2E+00 3.E-02 7.4E+01 2  
 铱-192 最大 2.0E+02 7.4E+00 8.E-02 9.3E+01 2  
 铱-192 最小 5.0E+00 1.9E-01 8.E-02 2.3E+00 3 2 
 铱-192 典型 1.0E+02 3.7E+00 8.E-02 4.6E+01 2  
 硒-75 最大 8.0E+01 3.0E+00 2.E-01 1.5E+01 2  
 硒-75 最小 8.0E+01 3.0E+00 2.E-01 1.5E+01 2 2 
 硒-75 典型 8.0E+01 3.0E+00 2.E-01 1.5E+01 2  
 镱-169 最大 1.0E+01 3.7E-01 3.E-01 1.2E+00 3  
 镱-169 最小 2.5E+00 9.3E-02 3.E-01 3.1E-01 4 2 
 镱-169 典型 5.0E+00 1.9E-01 3.E-01 6.2E-0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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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用于某些常见实践的源的类别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使用量（A） 类  别 

源 放射性核素
 Ci TBq 

D 值 

（TBq） 
A/D 比值 

基于 A/D 建议 
         

 铥-170 最大 2.0E+02 7.4E+00 2.E+01 3.7E-01 4  
 铥-170 最小 2.0E+01 7.4E-01 2.E+01 3.7E-02 4 2 
 铥-170 典型 1.5E+02 5.6E+00 2.E+01 2.8E-01 4           

钴-60 最大 2.0E+01 7.4E-01 3.E-02 2.5E+01 2  近距放射治疗

源——高/中剂

量率 
钴-60 最小 5.0E+00 1.9E-01 3.E-02 6.2E+00 3 2 

 钴-60 典型 1.0E+01 3.7E-01 3.E-02 1.2E+01 2  
 铯-137 最大 8.0E+00 3.0E-01 1.E-01 3.0E+00 3  
 铯-137 最小 3.0E+00 1.1E-01 1.E-01 1.1E+00 3 2 
 铯-137 典型 3.0E+00 1.1E-01 1.E-01 1.1E+00 3  
 铱-192 最大 1.2E+01 4.4E-01 8.E-02 5.6E+00 3  
 铱-192 最小 3.0E+00 1.1E-01 8.E-02 1.4E+00 3 2 
 铱-192 典型 6.0E+00 2.2E-01 8.E-02 2.8E+00 3           
刻度源 钴-60 最大 3.3E+01 1.2E+00 3.E-02 4.1E+01 2  
 钴-60 最小 5.5E-01 2.0E-02 3.E-02 6.8E-01 4 a 
 钴-60 典型 2.0E+01 7.4E-01 3.E-02 2.5E+01 2   

15 



 

 

续表 2. 用于某些常见实践的源的类别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使用量（A） 类  别 

源 放射性核素
 Ci TBq 

D 值 

（TBq） 
A/D 比值 

基于 A/D 建议 
         

 铯-137 最大 3.0E+03 1.1E+02 1.E-01 1.1E+03 1  
 铯-137 最小 1.5E+00 5.6E-02 1.E-01 5.6E-01 4 a 
 铯-137 典型 6.0E+01 2.2E+00 1.E-01 2.2E+01 2  

3 类 

液位计 铯-137 最大 5.0E+00 1.9E-01 1.E-01 1.9E+00 3  
 铯-137 最小 1.0E+00 3.7E-02 1.E-01 3.7E-01 4 3 
 铯-137 典型 5.0E+00 1.9E-01 1.E-01 1.9E+00 3  
 钴-60 最大 1.0E+01 3.7E-01 3.E-02 1.2E+01 2  
 钴-60 最小 1.0E-01 3.7E-03 3.E-02 1.2E-01 4 3 
 钴-60 典型 5.0E+00 1.9E-01 3.E-02 6.2E+00 3           
刻度源 镅-241 最大 2.0E+01 7.4E-01 6.E-02 1.2E+01 2  
 镅-241 最小 5.0E+00 1.9E-01 6.E-02 3.1E+00 3 a 
 镅-241 典型 1.0E+01 3.7E-01 6.E-02 6.2E+00 3  

         
核子秤 铯-137 最大 4.0E+01 1.5E+00 1.E-01 1.5E+01 2  
 铯-137 最小 3.0E-03 1.1E-04 1.E-01 1.1E-03 5 3 
 铯-137 典型 3.0E+00 1.1E-01 1.E-01 1.1E+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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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用于某些常见实践的源的类别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使用量（A） 类  别 

源 放射性核素
 Ci TBq 

D 值 

（TBq） 
A/D 比值 

基于 A/D 建议 
         

 锎-252 最大 3.7E-02 1.4E-03 2.E-02 6.8E-02 4  
 锎-252 最小 3.7E-02 1.4E-03 2.E-02 6.8E-02 4 3 
 锎-252 典型 3.7E-02 1.4E-03 2.E-02 6.8E-02 4  

         
鼓风炉测量仪 钴-60 最大 2.0E+00 7.4E-02 3.E-02 2.5E+00 3  
 钴-60 最小 1.0E+00 3.7E-02 3.E-02 1.2E+00 3 3 
 钴-60 典型 1.0E+00 3.7E-02 3.E-02 1.2E+00 3  

         
挖泥船测量仪 钴-60 最大 2.6E+00 9.6E-02 3.E-02 3.2E+00 3  
 钴-60 最小 2.5E-01 9.3E-03 3.E-02 3.1E-01 4 3 
 钴-60 典型 7.5E-01 2.8E-02 3.E-02 9.3E-01 4  
 铯-137 最大 1.0E+01 3.7E-01 1.E-01 3.7E+00 3  
 铯-137 最小 2.0E-01 7.4E-03 1.E-01 7.4E-02 4 3 
 铯-137 典型 2.0E+00 7.4E-02 1.E-01 7.4E-01 4  

         
螺旋管道测量

仪 
铯-137 最大 5.0E+00 1.9E-01 1.E-01 1.9E+00 3  

 铯-137 最小 2.0E+00 7.4E-02 1.E-01 7.4E-01 4 3 
 铯-137 典型 2.0E+00 7.4E-02 1.E-01 7.4E-0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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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用于某些常见实践的源的类别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使用量（A） 类  别 

源 放射性核素
 Ci TBq 

D 值 

（TBq） 
A/D 比值 

基于 A/D 建议 
         

研究堆启动源 镅-241/铍 最大 5.0E+00 1.9E-01 6.E-02 3.1E+00 3  
 镅-241/铍 最小 2.0E+00 7.4E-02 6.E-02 1.2E+00 3 3 
 镅-241/铍 典型 2.0E+00 7.4E-02 6.E-02 1.2E+00 3  
测井源 镅-241/铍 最大 2.3E+01 8.5E-01 6.E-02 1.4E+01 2  
 镅-241/铍 最小 5.0E-01 1.9E-02 6.E-02 3.1E-01 4 3 
 镅-241/铍 典型 2.0E+01 7.4E-01 6.E-02 1.2E+01 2  
 铯-137 最大 2.0E+00 7.4E-02 1.E-01 7.4E-01 4  
 铯-137 最小 1.0E+00 3.7E-02 1.E-01 3.7E-01 4 3 
 铯-137 典型 2.0E+00 7.4E-02 1.E-01 7.4E-01 4  
 锎-252 最大 1.1E-01 4.1E-03 2.E-02 2.0E-01 4  
 锎-252 最小 2.7E-02 1.0E-03 2.E-02 5.0E-02 4 3 
 锎-252 典型 3.0E-02 1.1E-03 2.E-02 5.6E-02 4           
起搏器 钚-238 最大 8.0E+00 3.0E-01 6.E-02 4.9E+00 3  
 钚-238 最小 2.9E+00 1.1E-01 6.E-02 1.8E+00 3 b 
 钚-238 典型 3.0E+00 1.1E-01 6.E-02 1.9E+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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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用于某些常见实践的源的类别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使用量（A） 类  别 

源 放射性核素
 Ci TBq 

D 值 

（TBq） 
A/D 比值 

基于 A/D 建议 
         

刻度源 钚-239/铍 最大 1.0E+01 3.7E-01 6.E-02 6.2E+00 3  
 钚-239/铍 最小 2.0E+00 7.4E-02 6.E-02 1.2E+00 3 a 
 钚-239/铍 典型 3.0E+00 1.1E-01 6.E-02 1.9E+00 3  

4 类 

铯-137 最大 7.0E-01 2.6E-02 1.E-01 2.6E-01 4  近距放射治疗源

——低剂量率 铯-137 最小 1.0E-02 3.7E-04 1.E-01 3.7E-03 5 4 
 铯-137 典型 5.0E-01 1.9E-02 1.E-01 1.9E-01 4  
 镭-226 最大 5.0E-02 1.9E-03 4.E-02 4.6E-02 4  
 镭-226 最小 5.0E-03 1.9E-04 4.E-02 4.6E-03 5 4 
 镭-226 典型 1.5E-02 5.6E-04 4.E-02 1.4E-02 4  
 碘-125 最大 4.0E-02 1.5E-03 2.E-01 7.4E-03 5  
 碘-125 最小 4.0E-02 1.5E-03 2.E-01 7.4E-03 5 4 
 碘-125 典型 4.0E-02 1.5E-03 2.E-01 7.4E-03 5  
 铱-192 最大 7.5E-01 2.8E-02 8.E-02 3.5E-01 4  
 铱-192 最小 2.0E-02 7.4E-04 8.E-02 9.3E-03 5 4 
 铱-192 典型 5.0E-01 1.9E-02 8.E-02 2.3E-0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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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用于某些常见实践的源的类别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使用量（A） 类  别 

源 放射性核素
 Ci TBq 

D 值 

（TBq） 
A/D 比值 

基于 A/D 建议 
         

 金-198 最大 8.0E-02 3.0E-03 2.E-01 1.5E-02 4  
 金-198 最小 8.0E-02 3.0E-03 2.E-01 1.5E-02 4 4 
 金-198 典型 8.0E-02 3.0E-03 2.E-01 1.5E-02 4  
 锎-252 最大 8.3E-02 3.1E-03 2.E-02 1.5E-01 4  
 锎-252 最小 8.3E-02 3.1E-03 2.E-02 1.5E-01 4 4 
 锎-252 典型 8.3E-02 3.1E-03 2.E-02 1.5E-01 4           
测厚仪 氪-85 最大 1.0E+00 3.7E-02 3.E+01 1.2E-03 5  
 氪-85 最小 5.0E-02 1.9E-03 3.E+01 6.2E-05 5 4 
 氪-85 典型 1.0E+00 3.7E-02 3.E+01 1.2E-03 5  
 锶-90 最大 2.0E-01 7.4E-03 1.E+00 7.4E-03 5  
 锶-90 最小 1.0E-02 3.7E-04 1.E+00 3.7E-04 5 4 
 锶-90 典型 1.0E-01 3.7E-03 1.E+00 3.7E-03 5  
 镅-241 最大 6.0E-01 2.2E-02 6.E-02 3.7E-01 4  
 镅-241 最小 3.0E-01 1.1E-02 6.E-02 1.9E-01 4 4 
 镅-241 典型 6.0E-01 2.2E-02 6.E-02 3.7E-0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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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用于某些常见实践的源的类别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使用量（A） 类  别 

源 放射性核素
 Ci TBq 

D 值 

（TBq） 
A/D 比值 

基于 A/D 建议 
         

 钷-147 最大 5.0E-02 1.9E-03 4.E+01 4.6E-05 5  
 钷-147 最小 2.0E-03 7.4E-05 4.E+01 1.9E-06 5 4 
 钷-147 典型 5.0E-02 1.9E-03 4.E+01 4.6E-05 5  
 锔-244 最大 1.0E+00 3.7E-02 5.E-02 7.4E-01 4  
 锔-244 最小 2.0E-01 7.4E-03 5.E-02 1.5E-01 4 4 
 锔-244 典型 4.0E-01 1.5E-02 5.E-02 3.0E-01 4           
料位计 镅-241 最大 1.2E-01 4.4E-03 6.E-02 7.4E-02 4  
 镅-241 最小 1.2E-02 4.4E-04 6.E-02 7.4E-03 5 4 
 镅-241 典型 6.0E-02 2.2E-03 6.E-02 3.7E-02 4  
 铯-137 最大 6.5E-02 2.4E-03 1.E-01 2.4E-02 4  
 铯-137 最小 5.0E-02 1.9E-03 1.E-01 1.9E-02 4 4 
 铯-137 典型 6.0E-02 2.2E-03 1.E-01 2.2E-02 4  
 钴-60 最大 5.0E-01 1.9E-02 3.E-02 6.2E-01 4  
 钴-60 最小 5.0E-03 1.9E-04 3.E-02 6.2E-03 5 4 
 钴-60 典型 2.4E-02 8.7E-04 3.E-02 2.9E-0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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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用于某些常见实践的源的类别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使用量（A） 类  别 

源 放射性核素
 Ci TBq 

D 值 

（TBq） 
A/D 比值 

基于 A/D 建议 
         

刻度源 锶-90 最大 2.0E+00 7.4E-02 1.E+00 7.4E-02 4  
 锶-90 最小 2.0E+00 7.4E-02 1.E+00 7.4E-02 4 a 
 锶-90 典型 2.0E+00 7.4E-02 1.E+00 7.4E-02 4           
湿度仪 镅-241/铍 最大 1.0E-01 3.7E-03 6.E-02 6.2E-02 4  
 镅-241/铍 最小 5.0E-02 1.9E-03 6.E-02 3.1E-02 4 4 
 镅-241/铍 典型 5.0E-02 1.9E-03 6.E-02 3.1E-02 4           
密度计 铯-137 最大 1.0E-02 3.7E-04 1.E-01 3.7E-03 5  
 铯-137 最小 8.0E-03 3.0E-04 1.E-01 3.0E-03 5 4 
 铯-137 典型 1.0E-02 3.7E-04 1.E-01 3.7E-03 5           
湿度/密度计 镅-241/铍 最大 1.0E-01 3.7E-03 6.E-02 6.2E-02 4  
 镅-241/铍 最小 8.0E-03 3.0E-04 6.E-02 4.9E-03 5 4 
 镅-241/铍 典型 5.0E-02 1.9E-03 6.E-02 3.1E-02 4  
 铯-137 最大 1.1E-02 4.1E-04 1.E-01 4.1E-03 5  
 铯-137 最小 1.0E-03 3.7E-05 1.E-01 3.0E-04 5 4 
 铯-137 典型 1.0E-02 3.7E-04 1.E-01 3.7E-0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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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用于某些常见实践的源的类别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使用量（A） 类  别 

源 放射性核素
 Ci TBq 

D 值 

（TBq） 
A/D 比值 

基于 A/D 建议 
         

 镭-226 最大 4.0E-03 1.5E-04 4.E-02 3.7E-03 5  
 镭-226 最小 2.0E-03 7.4E-05 4.E-02 1.9E-03 5 4 
 镭-226 典型 2.0E-03 7.4E-05 4.E-02 1.9E-03 5  
 锎-252 最大 7.0E-05 2.6E-06 2.E-02 1.3E-04 5  
 锎-252 最小 3.0E-05 1.1E-06 2.E-02 5.6E-05 5 4 
 锎-252 典型 6.0E-05 2.2E-06 2.E-02 1.1E-04 5  

         
骨密度仪 镉-109 最大 2.0E-02 7.4E-04 2.E+01 3.7E-05 5  
 镉-109 最小 2.0E-02 7.4E-04 2.E+01 3.7E-05 5 4 
 镉-109 典型 2.0E-02 7.4E-04 2.E+01 3.7E-05 5  
 钆-153 最大 1.5E+00 5.6E-02 1.E+00 5.6E-02 4  
 钆-153 最小 2.0E-02 7.4E-04 1.E+00 7.4E-04 5 4 
 钆-153 典型 1.0E+00 3.7E-02 1.E+00 3.7E-02 4  
 碘-125 最大 8.0E-01 3.0E-02 2.E-01 1.5E-01 4  
 碘-125 最小 4.0E-02 1.5E-03 2.E-01 7.4E-03 5 4 
 碘-125 典型 5.0E-01 1.9E-02 2.E-01 9.3E-02 4  
 镅-241 最大 2.7E-01 1.0E-02 6.E-02 1.7E-01 4  
 镅-241 最小 2.7E-02 1.0E-03 6.E-02 1.7E-02 4 4 
 镅-241 典型 1.4E-01 5.0E-03 6.E-02 8.3E-0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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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用于某些常见实践的源的类别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使用量（A） 类  别 

源 放射性核素
 Ci TBq 

D 值 

（TBq） 
A/D 比值 

基于 A/D 建议 
         

静电消除器 镅-241 最大 1.1E-01 4.1E-03 6.E-02 6.8E-02 4  
 镅-241 最小 3.0E-02 1.1E-03 6.E-02 1.9E-02 4 4 
 镅-241 典型 3.0E-02 1.1E-03 6.E-02 1.9E-02 4  
 钋-120 最大 1.1E-01 4.1E-03 6.E-02 6.8E-02 4  
 钋-120 最小 3.0E-02 1.1E-03 6.E-02 1.9E-02 4 4 
 钋-120 典型 3.0E-02 1.1E-03 6.E-02 1.9E-02 4           

钼-99 最大 1.0E+01 3.7E-01 3.E-01 1.2E+00 3  诊断同位素发

生器 钼-99 最小 1.0E+00 3.7E-02 3.E-01 1.2E-01 4 4 
 钼-99 典型 1.0E+00 3.7E-02 3.E-01 1.2E-01 4           
医用非密封源 碘-131 最大 2.0E-01 7.4E-03 2.E-01 3.7E-02 4  

 碘-131 最小 1.0E-01 3.7E-03 2.E-01 1.9E-02 4 c 

 碘-131 典型 1.0E-01 3.7E-03 2.E-01 1.9E-02 4  

5 类 

铁-55 最大 1.4E-01 5.0E-03 8.E+02 6.2E-06 5  X 射线荧光分

析仪 铁-55 最小 3.0E-03 1.1E-04 8.E+02 1.4E-07 5 5 

 铁-55 典型 2.0E-02 7.4E-04 8.E+02 9.3E-0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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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用于某些常见实践的源的类别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使用量（A） 类  别 

源 放射性核素
 Ci TBq 

D 值 

（TBq） 
A/D 比值 

基于 A/D 建议 
         

 镉-109 最大 1.5E-01 5.6E-03 2.E+01 2.8E-04 5  
 镉-109 最小 3.0E-02 1.1E-03 2.E+01 5.6E-05 5 5 
 镉-109 典型 3.0E-02 1.1E-03 2.E+01 5.6E-05 5  
 钴-57 最大 4.0E-02 1.5E-03 7.E-01 2.1E-03 5  
 钴-57 最小 1.5E-02 5.6E-04 7.E-01 7.9E-04 5 5 
 钴-57 典型 2.5E-02 9.3E-04 7.E-01 1.3E-03 5  

         
镍-63 最大 2.0E-02 7.4E-04 6.E+01 1.2E-05 5  电子俘获探测

器源 镍-63 最小 5.0E-03 1.9E-04 6.E+01 3.1E-06 5 5 
 镍-63 典型 1.0E-02 3.7E-04 6.E+01 6.2E-06 5  
 氢-3 最大 3.0E-01 1.1E-02 2.E+03 5.6E-06 5  
 氢-3 最小 5.0E-02 1.9E-03 2.E+03 9.3E-07 5 5 
 氢-3 典型 2.5E-01 9.3E-03 2.E+03 4.6E-06 5  

         
避雷器 镅-241 最大 1.3E-02 4.8E-04 6.E-02 8.0E-03 5  
 镅-241 最小 1.3E-03 4.8E-05 6.E-02 8.0E-04 5 5 

 镅-241 典型 1.3E-03 4.8E-05 6.E-02 8.0E-0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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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用于某些常见实践的源的类别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使用量（A） 类  别 

源 放射性核素
 Ci TBq 

D 值 

（TBq） 
A/D 比值 

基于 A/D 建议 
         

 镭-226 最大 8.0E-05 3.0E-06 4.E-02 7.4E-05 5  
 镭-226 最小 7.0E-06 2.6E-07 4.E-02 6.5E-06 5 5 
 镭-226 典型 3.0E-05 1.1E-06 4.E-02 2.8E-05 5  
 氢-3 最大 2.0E-01 7.4E-03 2.E+03 3.7E-06 5  
 氢-3 最小 2.0E-01 7.4E-03 2.E+03 3.7E-06 5 5 
 氢-3 典型 2.0E-01 7.4E-03 2.E+03 3.7E-06 5  

         
锶-90 最大 4.0E-02 1.5E-03 1.E+00 1.5E-03 5  
锶-90 最小 2.0E-02 7.4E-04 1.E+00 7.4E-04 5 5 
锶-90 典型 2.5E-02 9.3E-04 1.E+00 9.3E-04 5  

近距放射治疗

源：低剂量率眼

部敷贴和永久

性植入源 钌/铑-106 最大 6.0E-04 2.2E-05 3.E-01 7.4E-05 5  

 钌/铑-106 最小 2.2E-04 8.1E-06 3.E-01 2.7E-05 5 5 

 钌/铑-106 典型 6.0E-04 2.2E-05 3.E-01 7.4E-05 5  

 钯-103 最大 3.0E-02 1.1E-03 9.E+01 1.2E-05 5  

 钯-103 最小 3.0E-02 1.1E-03 9.E+01 1.2E-05 5 5 

 钯-103 典型 3.0E-02 1.1E-03 9.E+01 1.2E-0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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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用于某些常见实践的源的类别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使用量（A） 类  别 

源 放射性核素
 Ci TBq 

D 值 

（TBq） 
A/D 比值 

基于 A/D 建议 
         

锗-68 最大 1.0E-02 3.7E-04 7.E-01 5.3E-04 5  正电子发射断层

成像(PET)检查源 锗-68 最小 1.0E-03 3.7E-05 7.E-01 5.3E-05 5 5 
 锗-68 典型 3.0E-03 1.1E-04 7.E-01 1.6E-04 5           

钴-57 最大 1.0E-01 3.7E-03 7.E-01 5.3E-03 5 5 穆斯堡尔谱仪 
钴-57 最小 5.0E-03 1.9E-04 7.E-01 2.6E-04 5 5 

 钴-57 典型 5.0E-02 1.9E-03 7.E-01 2.6E-03 5 5          
氚靶 氢-3 最大 3.0E+01 1.1E+00 2.E+03 5.6E-04 5  
 氢-3 最小 3.0E+00 1.1E-01 2.E+03 5.6E-05 5 5 
 氢-3 典型 7.0E+00 2.6E-01 2.E+03 1.3E-04 5           
医用非密封源 磷-32 最大 6.0E-01 2.2E-02 1.E+01 2.2E-03 5  
 磷-32 最小 6.0E-02 2.2E-03 1.E+01 2.2E-04 5 c 
 磷-32 典型 6.0E-01 2.2E-02 1.E+01 2.2E-03 5           
a 刻度源可在除 1 类之外的所有类别中找到。表 2 已根据其放射性核素和活度将它们分别列入相应的类别。监管机构可以根据特定的因素

和环境对源的类别进行修改。 
b 钚-238 源不再被用于制造起搏器。 
c 医用非密封源通常是 4 类和 5 类源。这种源的非密封性质及其短半衰期要求在分类时对其逐例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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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 

类别介绍 

（以下以明晰朴素的语言对类别的描述，是为宣传目的编写的。) 

II.1. 目前放射源在世界各地的工业、医疗、农业、科研和教育等领域得

到了广泛的有益应用。当此类源获得了安全管理和保安措施保护时，其对

工作人员和公众的风险将保持在可接受的低水平，并且利益大于由此带来

的危险。 

II.2. 如果由于事故或恶意行为，放射源脱离了控制装置或源的放射性物

质被漏散，那么人员就可能受到危险水平的辐射照射。从本安全导则目的，

以及应急准备与响应的安全要求[25]和行为准则[19]相关规定看，如果某一

放射源的错用能够造成生命危险或者能够给受照人造成将降低其生活质量

的永久性损伤，那么这个放射源则被认为是危险的。可能的永久性损伤包

括需要进行外科手术的辐射烧伤和将削弱手的功能的伤害。皮肤发红和过

敏或者血液组分的暂时性变化等暂时性损伤不被认为是危险的。任何此类

伤害的程度将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放射源的活度、受照人离源的距离和

受照时间、源是否被屏蔽、以及源的放射性物质是否已经漏散并因此导致

皮肤污染或者被吸入或摄入。为分类目的，任何辐射远期效应的伤害——

例如任何受照人在一段时间后患上辐射诱发的癌症——与防止产生上文所

述的危险后果的首要需求相比，被认为是第二位的考虑因素。 

II.3. 表 3 所示的类别是根据源在未得到安全管理或保安措施不到位时造

成早期有害健康效应的潜在危险对放射源进行的分级。源被分为 5 个类别：

1 类源可能会造成最大的危险，5 类源最不可能造成危险。表 3 对 2 种风险

进行了考虑：操作或靠近源时的风险，以及与放射性物质因火灾或爆炸从

源中漏散的风险。第 3 种风险是源可能污染公共供水系统。1 类源很不可能

将公共供水系统污染到危险的程度，即使放射性物质极易溶于水也如此。2
类、3 类、4 类或 5 类源实际上不可能将公共供水系统污染到危险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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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类别介绍 

源的 

类别 
靠近单个源的风险 

源的放射性物质因火灾或爆炸而

漏散的事件中的风险 

1 对人员极度危险：这种源，如果未

得到安全管理或保安措施不到位，

可能对操作它或者意外接触它几

分钟的人造成永久性损伤。靠近这

种无屏蔽放射性物质几分钟到 1 小

时的时间，可能导致人员死亡。 

这个量的放射性物质，如果漏散，

也许可能——尽管不太可能——

对近距离的人员造成永久性损伤

或有生命危险。给几百米以外的人

员会造成直接健康效应的风险很

小或者没有，但是需要根据国际标

准对污染区进行清理。对于大型

源，需要清理的区域面积可能达到

1 平方千米甚至更大。a 

2 对人员非常危险：这种源，如果未

得到安全管理或保安措施不到位，

可能对操作它或者意外接触它（从

若干分钟到若干小时）的人造成永

久性损伤。靠近这种无屏蔽放射性

物质若干小时到若干天，可能导致

人员死亡。 

这个量的放射性物质，如果漏散，

也许可能——尽管非常不可能—

—对近距离的人员造成永久性损

伤或有生命危险。给百米或更远的

人员会造成直接健康效应的风险

很小或者没有，但是需要根据国际

标准对污染区进行清理。需要清理

的区域面积不可能超过 1 平方千

米。a 

3 对人员危险：这种源，如果未得到

安全管理或保安措施不到位，可能

对操作它或者意外接触它若干小

时的人造成永久性损伤。靠近这种

无屏蔽放射性物质若干天到若干

周，可能会——尽管不太可能发生

——导致人员死亡。 

这个量的放射性物质，如果漏散，

也许可能——尽管极不可能——

对近距离的人员造成永久性损伤

或有生命危险。给几米远的人员会

造成直接健康效应的风险很小或

者没有，但是需要根据国际标准对

污染区进行清理。需要清理的区域

面积不可能超过1平方千米的很小

一部分。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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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类别介绍 

源的 

类别 
靠近单个源的风险 

源的放射性物质因火灾或爆炸而

漏散的事件中的风险 

4 对人员不太可能有危险：极不可能

有任何人因这种放射性物质而受

到永久性损伤。但是，这种无屏蔽

材料，如果未得到安全管理或保安

措施不到位，那么可能——尽管不

太可能——在许多小时内对操作

它或意外接触它的人、或在许多周

内靠近它的人造成暂时性损伤。 

这个量的放射源物质，如果漏散，

不可能给人员造成永久性伤害。
b 

5 最不可能给人员造成危险：没有人

会因这种源受到永久性损伤。b 
这个量的放射源物质，如果漏散，

不可能给人员造成永久性伤害。b 

a 需要清理的区域面积将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活度、放射性核素、放射性物质的漏

散方式、以及天气）。 

b 在本说明中未考虑可能的远期健康效应（见第 II.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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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放射源分类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分类法的依据 

I-1. 按照安全标准的要求以安全和可靠的方式对放射源进行管理时，对

工作人员和公众的辐射风险将保持在可接受的低水平。但是，如果它们未

得到适当管理，就像在事故、恶意使用或孤儿源时的情况一样，高活度源

可能会造成一系列的确定性健康效应，包括皮肤红肿、组织烧伤、急性辐

射病和死亡。 

I-2. 由于认识到人体健康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分类法是以放射源造成确

定性健康效应的潜在危险为基础的。这种潜在危险是由源的物理性质（尤

其是其活度）引起的，部分是由源的使用方式引起。使用源的实践、含源

装置所提供的任何固有屏蔽、监督水平以及其他因素都需要得到考虑，就

像第 I-13～I-14 段所规定的一样。 

I-3. 某些因素被明确排除在分类标准之外： 

— 由放射事故或恶意行为引发的社会经济后果被排除在外，因为尚

未开发出用于对这些效应进行定量处理并比较（尤其是在国际基

准上）的方法； 

— 患者出于医疗目的有意接受的照射被排除在分类标准之外，尽管

为此类目的使用的放射源被涵盖在分类法中，因为曾经发生过涉

及此类源的事故[I-1～I-3]。 

不能通过 D 值的推导来量化辐射照射的随机效应（例如癌症风险的增

大）。但是，鉴于随机效应的风险随着照射的增强而增大，因此从总体上

说，源的类别越高，其所对应的随机效应的风险也就越大。此外，事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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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行为导致的确定性效应在短时间内可能掩盖了随机效应风险的上升。

个人故意摄入放射性物质未被考虑在内。 

分类的方法及其进展 

数据的收集 

I-4. 各种源和实践使用的放射性核素和活度[I-4、I-5 和 I-6]的数据见附录

I。对于每一个实践（例如工业射线探伤）和在实践中使用的每一种放射性

核素，都给出了 3 个活度水平：最大值、最小值和典型值（可能存在未被

包括在内的例外）。这些数据见附录 I 表 2 中的第 I～V 栏。 

归一化因子 

I-5. 为了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对源和实践进行分类，每个源的活度除以

归一化因子——D 值，就像下文所介绍的一样。最初考虑使用原子能机构

运输条例[I-7]所给出的 A1和 A2 值作为归一化因子。但是，虽然 A1和 A2值

是已确定的值，并可用于比较放射性核素的运输风险，但是其他因素限制

了其应用范围。由于 A1和 A2 值是为与运输相关的目的[I-8]推导出来的，而

分类法需要应用于普遍情况，因此认为将 A1 和 A2值作为归一化因子是不适

宜的。 

I-6. 原子能机构已制订出了用于应急规划和响应[I-9]的放射性核素特定

活度清单。在本安全导则中作为 D 值的这些值是高于被认为“危险源”的

放射性活度，因为如果未得到安全和可靠的管理，这种放射源就有造成严

重确定性效应的极大潜在危险。由于分类也是以源造成确定性健康效应的

潜在危险为基础的，因此 D 值被认为是用于产生源和实践的以数字表明的

级别的恰当归一化因子。参考文献[I-9]详尽列出了包括外照射（D1）和内照

射（D2）在内的放射性核素的特定 D 值。为了确定源的类别，D1 和 D2 中

限制性更严的值被用作放射性核素的特定归一化因子。附录 I 中列出的放射

性核素的 D 值见附件 II 表 II-2。（注意：由于表 II-2 仅列出了 D1和 D2中

那个限制性更严的值，因此它不能被用于反向推导已知活度的源可能产生

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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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分级 

I-7. 对于每个源，将其以 TBq 为单位表示的活度值（附录 I 表 2 第 V 栏）

除以以 TBq 为单位表示的相应的放射性核素特定 D 值（第 VI 栏），就可

以得到无量纲的归一化比值 A/D（第 VII 栏）。 

类别数 

I-8. 为了满足分类法的不同需求，需要将源的相对级别分成许多不连续

的类别。类别的最佳数量和类别之间的 A/D 边界值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在专

业知识的基础上加以判断。下列因素曾得到考虑： 

— 设置太少的类别可能会导致在以后的日子里需要对类别进行进一

步细分，以满足国家需求或其他需求。这将使分类法失去显而易

见性和国际一致性，从而导致可能对类似的问题采取不一致的解

决方法。 

— 设置太多的类别可能会使精确度不能得到保证并且很难解释其合

理性。此外，类别太多还会使分类法的使用变得很困难，从而阻

碍分类法的使用。 

基于放射性核素与活度的类别边界 

I-9. 活度大于 D 的源具有导致严重确定性效应的潜在危险性。因此，活

度比 A/D=1 被认为是划分两个类别的合理边界值。但是，为了使分类法能

够适用于多种不同的应用，明显需要将源分成 2 个以上的类别。 

I-10. 在确定 D 值的过程中，认识到活度超出 D 值 10 倍的源能够在相对

短的时间内造成可引发生命危险的照射[I-10]。因此，将类别边界值设定为

A/D=10。但是，这将出现一些活度极高的源（例如放射性同位素热电发生

器）与活度低得多的源（例如高剂量率近距放射治疗源）处于同一类别中。

因此决定使用运行经验、专业判断和从放射性事故中吸取的经验来区分这

些实践，从而产生了另一个边界值 A/D = 1000。 

I-11. 由于有范围很广的实践和源的活度都低于 A/D = 1，因此需要确定另

一个类别边界值。运行经验、专业判断和从放射性事故中吸取的经验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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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用于确定一个边界值 A/D = 0.01，放射性活度低于这一边界值的这一类源

的实践，均被认为可以“豁免”监管控制。放射性核素的特定豁免水平见

基本安全标准[I-11]一览表 I。 

I-12. 综合上述所有因素，最终形成了附录 I 中所示的 5 类分类法。具体将

源分到哪一类还需要酌情考虑除活度 A 之外的其他因素。 

分类法的改进 

I-13. 经验和判断力被用于审议每一实践或源的类别。结果表明，尽管 A/D
比为分类提供了一个粗略且合理的基础，但其他风险因素可能也是重要的。

因此，在审议每一种源和使用源的实践的类别时，还需考虑工作性质、源

的可移动性、从已报告事故中吸取的教训、以及在该项应用中的典型活度

和特定活度等因素。例如，如果仅考虑活度，某些低活度的放射性同位素

热电发生器可被分为 2 类。但是，所有的放射性同位素热电发生器都被分

到 1 类，因为它们可能被放到偏僻位置使用，处于无人监管状态，而且它

们可能含有大量钚或锶。同样，尽管仅根据其活度判断，有些用于工业射

线探伤的镱-169 源可被分为 3 类，但是由于曾经发生了数量相对较多的与

工业射线探伤源相关的辐射照射事故，因此这类实践都被分到 2 类。某些

最常见应用的最终分类结果见第 2 部分的表 1。仅根据 A/D 对实践进行分类

与最终归属的类别比较，见附录 I 表 2 的第 VIII 和 IX 栏。 

I-14. 将某一实践分到 2 个类别中被认为是不妥的，这实际上也是可以避

免的。但是，在某些个案中，有必要采取这种方式对某一得到普遍应用的

实践进行划分，因为在这种实践中使用了范围很广的活度，例如近距放射

治疗被分为高剂量率、低剂量率和永久性植入。在其他个案中，例如刻度

源，由于其活度的范围很大（从很低到超过 100 TBq），因此不可能将源分

配到某一单独的类别。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主管机构应逐例确定类别：先

计算 A/D 比值，然后再酌情考虑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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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D 值 

II-1. 本附件解释了“危险源“的概念以及在建立分类系统过程中使用的

D 值的起源。这仅是个简要介绍，参考文献[II-1，II-2]中有更详细的解释。 

II-2. 危险源的定义是：如果失去控制，它能够产生足以导致严重确定性

效应的照射。确定性效应的定义是：一种有剂量阈值的辐射健康效应，当

剂量超出阈值时，该效应的严重程度随着剂量的增加而加大。当此类效应

是致命的或有生命危险的或导致可降低生活质量的永久性伤害时，称为严

重的确定性效应。 

II-3. 对给定的照射情景和给定的剂量标准，通过计算可引发严重确定性

效应的放射性物质的量，将危险源的概念转变为运行参数[II-1]。除了典型

的事故情形以外，这些情景还包括可能与恶意行为有关的漏散情形。下列

照射情景（和途径）已得到考虑： 

— 手持裸源 1 小时，或者将裸源装入口袋 10 小时，或者将裸源放置

在房中数日或数周（D1 值）； 

— 源因火灾、爆炸或人行动等因素发生漏散，导致因吸入、摄入和/
或皮肤污染而受到照射（D2 值）。 

故意摄入受到放射性物质污染的食品未被考虑在内。为便于分类，将

参考文献[II-1]给出的 D1 和 D2 中的较小值作为 D 值（见表 II-2）。 

II-4. 危险源值的推导涉及下列剂量标准（见表 II-1）： 

(1) 2 天内器官受到低传能线密度（低 LET）辐射，骨髓的剂量为 1 Gy
或者肺的剂量为 6 Gy。这些都是基本安全标准一览表 IV 的表 IV-I
列出的剂量水平，只要达到该水平，通过干预来防止早期死亡就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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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合理的[II-3～II-5]。应当注意，这些是与被认为有生命危险

的最低剂量率相关的限制标准[II-1]。 

(2) 1 年内受到吸入的高 LET 放射性物质照射，肺的剂量为 25 Gy。这

或许是在 1 年半时间内通过辐射肺炎和肺纤维化诱发死亡的剂量水

平[II-6]。 

(3) 器官在 2 天受到的照射，甲状腺的剂量为 5 Gy。这是基本安全标

准一览表 IV 的表 IV-I 列出的剂量水平，只要达到该水平，通过干预

来防止甲状腺功能减退总是合理的。甲状腺功能减退被假定会降低

生活质量。 

(4) 对于与组织接触的源，(a) 当身体大部分距离源（例如口袋中的源）
2 厘米，(b) 手距离源 1 厘米，剂量超过 25 Gy。对坏疽（组织死亡）

而言，25 Gy 是阈值剂量[II-5，II-7]。经验[II-8]表明，身体许多部位

（例如大腿）因口袋中的源而导致的组织坏死可以成功治愈，不会

导致降低生活质量的后果，条件是在距源 2 厘米内的组织的吸收剂

量保持在 25 Gy 以下。但是，对于手持的源而言，在约 1 厘米内的

组织的吸收剂量必须保持在 25 Gy 以下，可以防止受到降低生活质

量的伤害。 

(5) 对于因太大而不可携带的源，在 100 小时内距源 1 米远的地方，
骨髓的剂量为 1 Gy。 

表 II-1. D 值的参考剂量 

组 织 剂量标准 

骨髓 2 天内 1 Gy 

肺 低 LET 辐射 2 天内 6 Gy  

高 LET 辐射 1 年内 25 Gy 

甲状腺 2 天内 5 Gy 

皮肤/组织（接触） 10 小时内，身体大部分距离源（例如口袋中的源）2 厘

米或手距离源 1 厘米，25 Gy 

骨髓 太大而不可携带的源，100 小时内 1 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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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I-2. 选定的放射性核素对应的危险源的活度 a（D 值 b）及其倍乘数  

1000×D 10×D D 0.01×D 
放射性核素

TBq Cic TBq Cic TBq Cic TBq Cic 

镅-241 6.E+01 2.E+03 6.E-01 2.E+01 6.E-02 2.E+00 6.E-04 2.E-02 

镅-241/铍 6.E+01 2.E+03 6.E-01 2.E+01 6.E-02 2.E+00 6.E-04 2.E-02 

金-198 2.E+02 5.E+03 2.E+00 5.E+01 2.E-01 5.E+00 2.E-03 5.E-02 

镉-109 2.E+04 5.E+05 2.E+02 5.E+03 2.E+01 5.E+02 2.E-01 5.E+00 

锎-252 2.E+01 5.E+02 2.E-01 5.E-00 2.E-02 5.E-01 2.E-04 5.E-03 

锔-244 5.E+01 1.E+03 5.E-01 1.E+01 5.E-02 1.E+00 5.E-04 1.E-02 

钴-57 7.E+02 2.E+04 7.E+00 2.E+02 7.E-01 2.E+01 7.E-03 2.E-01 

钴-60 3.E+01 8.E+02 3.E-01 8.E+00 3.E-02 8.E-01 3.E-04 8.E-03 

铯-137 1.E+02 3.E+03 1.E+00 3.E+01 1.E-01 3.E+00 1.E-03 3.E-02 

铁-55 8.E+05 2.E+07 8.E+03 2.E+05 8.E+02 2.E+04 8.E+00 2.E+02 

钆-153 1.E+03 3.E+04 1.E+01 3.E+02 1.E+00 3.E+01 1.E-02 3.E-01 

锗-68 7.E+01 2.E+03 7.E-01 2.E+01 7.E-02 2.E+00 7.E-04 2.E-02 

氢-3 2.E+06 5.E+07 2.E+04 5.E+05 2.E+03 5.E+04 2.E+01 5.E+02 

碘-125 2.E+02 5.E+03 2.E+00 5.E+01 2.E-01 5.E+00 2.E-03 5.E-02 

碘-131 2.E+02 5.E+03 2.E+00 5.E+01 2.E-01 5.E+00 2.E-03 5.E-02 

铱-192 8.E+01 2.E+03 8.E-01 2.E+01 8.E-02 2.E+00 8.E-04 2.E-02 

氪-85 3.E+04 8.E+05 3.E+02 8.E+03 3.E+01 8.E+02 3.E-01 8.E+00 

钼-99 3.E+02 8.E+03 3.E+00 8.E+01 3.E-01 8.E+00 3.E-03 8.E-02 

镍-63 6.E+04 2.E+06 6.E+02 2.E+04 6.E+01 2.E+03 6.E-01 2.E+01 

磷-32 1.E+04 3.E+05 1.E+02 3.E+03 1.E+01 3.E+02 1.E-01 3.E+00 

钯-103 9.E+04 2.E+06 9.E+02 2.E+04 9.E+01 2.E+03 9.E-01 2.E+01 

钷-147 4.E+04 1.E+06 4.E+02 1.E+04 4.E+01 1.E+03 4.E-01 1.E+01 

钋-210 6.E+01 2.E+03 6.E-01 2.E+01 6.E-02 2.E+00 6.E-04 2.E-02 

钚-238 6.E+01 2.E+03 6.E-01 2.E+01 6.E-02 2.E+00 6.E-04 2.E-02 

钚-239d/铍 6.E+01 2.E+03 6.E-01 2.E+01 6.E-02 2.E+00 6.E-04 2.E-02 

镭-226 4.E+01 1.E+03 4.E-01 1.E+01 4.E-02 1.E+00 4.E-04 1.E-02 



 

 46 

续表 II-2. 选定的放射性核素对应的危险源的活度 a（D 值 b）及其倍乘数 

1000×D 10×D D 0.01×D 
放射性核素

TBq Cic TBq Cic TBq Cic TBq Cic 

钌-106 

（铑-106） 

3.E+02 8.E+03 3.E+00 8.E+01 3.E-01 8.E+00 3.E-03 8.E-02 

硒-75 2.E+02 5.E+03 2.E+00 5.E+01 2.E-01 5.E+00 2.E-03 5.E-02 

锶-90(钇-90) 1.E+03 3.E+04 1.E+01 3.E+02 1.E+00 3.E+01 1.E-02 3.E-01 

锝-99m 7.E+02 2.E+04 7.E+00 2.E+02 7.E-01 2.E+01 7.E-03 2.E-01 

铊-204 2.E+04 5.E+05 2.E+02 5.E+03 2.E+01 5.E+02 2.E-01 5.E+00 

铥-170 2.E+04 5.E+05 2.E+02 5.E+03 2.E+01 5.E+02 2.E-01 5.E+00 

镱-169 3.E+02 8.E+03 3.E+00 8.E+01 3.E-01 8.E+00 3.E-03 8.E-02 

a 由于表 II-2 没有指出采用哪种剂量标准，因此这些 D 值不得被用于反向推导由已知

活度源引发的可能剂量。 

b D 值的详细推导过程和其他放射性核素的 D 值见参考文献[II-1]。 

c 要使用的最初值以 TBq 为单位给出。为实际应用提供了以居里（Ci）为单位的值，

这些值在转换后进行了四舍五入。 

d 对于 D 的大倍乘，需要考虑危险程度和保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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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事故 任何计划外事件，包括误操作、设备故障或其他灾祸，这些事件的

后果或潜在后果从防护或安全的角度来看是不可忽视的。 

危险源 如果失去控制，它的照射足以导致严重确定性效应发生的放射源。

这一类别被用于确定应急响应安排的需要，不得与为其他目的所确定的

源的类别相混淆。 

确定性效应 一种辐射健康效应，它通常有剂量阈值，当剂量超出阈值时，

该效应的严重程度随着剂量的增加而加大。如果它是致命的或有生命危

险的或导致可降低生活质量的永久性伤害，就被称为“严重的确定性效

应”。 

许可证 由监管机构颁发的授权实施与设施或活度相关的指定活动的法律

文件。 

通知 法人向监管机构提交的用于通报其拟进行源的实践或其他应用意向

的文件。 

孤儿源 未被置于监管控制之下的放射源。不是从未被监管机构控制，就

是被遗弃、丢失、错放、被盗，或未经适当授权而擅自转移。 

实践 任何引入新的照射源或照射途径，或扩大受照人员范围，或改变现

有源照射途径网络，从而使人们受到的照射或人员受照射的可能性或受

照人数增加的人类活动。 

注册 一种对中低风险的实践给予授权的方式，负责实践的法人必须编写

与该实践相关的设施和设备的适当的安全评估报告，并提交给监管机

构。实践或应用被酌情有条件或限制性地给予授权。对安全评估报告的

要求以及适用于实践的条件或者限制应当没有审批许可的要求那么严

格。 

监管机构 国家政府指定的一个或若干主管机构组成的系统，它拥有实施

监管程序的法定权力，包括给予授权，并因此监管核、辐射、放射性废

物和运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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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源 (a) 永久地密封在包壳中或 (b) 被紧密地固结在覆盖层里并呈固

体形态的放射性物质。 

放射源的保安 旨在防止放射源被未经授权的接触或损坏、丢失、被盗或

未经授权转移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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